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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文平、曾瑞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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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推动学校教科研工作，激发教师积极参加教育教学研究和科学研究工作，学校对教科研成果实施

专项奖励，并通过规范教科研成果奖励的范围、工作程序等事项，推动学校教科研奖励工作的高效开展，

特制定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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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研成果奖励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教科研成果奖励的基本原则、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奖励范围、奖项设置、工作程序

的规范化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对教职员工教科研成果的奖励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9057-2020 科技成果经济价值评估指南

DB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7%91%E7%A0%94%E6%89%8B%E6%AE%B5/36554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A2%E8%A7%82%E4%BA%8B%E7%89%A9/468242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0%83%E6%9F%A5%E7%A0%94%E7%A9%B6/705275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E%E9%AA%8C/10512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F%95%E5%88%B6/40219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4%BA%A7%E5%93%81/34595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6%8A%80%E6%9C%AF/396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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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以教育为导向

坚持以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立德树人、有利于实施素质教育为导向。

4.2 以质量为核心

坚持以提升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的质量为核心，突出实践性和创新性的导向。

4.3 以鼓励为目的

坚持向一线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倾斜、向中青年教师倾斜的导向，以鼓励教师终身从教为目的。

4.4 以公平为原则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组织成果申报、成果认定、等级评定和奖励工作，保证过程与结果

的公平性。

5 组织机构

教科研成果奖励工作由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负责统一组织和管理，学校学术委员会负责奖励的认定

工作，财务资产部负责奖金的发放工作。

6 职责分工

6.1 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

负责教科研成果的组织申报与统筹协调工作，具体包括：组织成果申报、材料汇总统计、初步认定

奖励成果、提交学术委员会审定、成果报批、成果公布等工作。

6.2 学术委员会

负责教科研成果的认定评审工作。

6.3 财务资产部

负责教科研成果的奖金发放工作。

7 奖励范围

奖励对象为学校全职在岗教职工，包括专任教师、行政、教辅人员等，奖励成果须是以学校教职工

为第一完成人、并以学校为第一完成单位的教科研成果。

8 奖项设置

8.1 学术成果奖

8.1.1 论文、作品公开发表

在正式出版物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艺术类创作成果。

8.1.2 论文、作品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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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发表并经主管部门认定奖励等级的论文、艺术类创作成果。

8.1.3 教材出版

在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供教学使用的教材。

8.1.4 教材编写

供学校内部教学使用的自编教材。

8.1.5 著作出版

在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

8.1.6 作品集出版

在正规出版社出版的艺术类创作成果合集。

8.1.7 教材、著作、作品集获奖

在正规出版社出版并经主管部门认定奖励等级的教材、著作、作品集。

8.2 科学技术奖

8.2.1 知识产权

8.2.1.1 发明专利

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授予专利权的发明专利。

8.2.1.2 实用新型专利

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授予专利权的实用新型专利。

8.2.1.3 外观设计专利

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外观设计专利证书，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专利。

8.2.1.4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经过国家版权局登记，获得登记证书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8.2.2 科学技术奖

经主管部门认定奖励等级的科学技术奖。

8.2.3 科技进步奖

经主管部门认定奖励等级的科技进步奖。

8.2.4 自然科学奖

经主管部门认定奖励等级的自然科学奖。

8.2.5 技术发明奖

经主管部门认定奖励等级的技术发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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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 知识产权奖

经主管部门认定奖励等级的知识产权奖。

8.3 教学成果奖

8.3.1 教学成果奖

经主管部门或学校认定的各等级教学成果奖。

8.3.2 教育教学科研优秀成果奖

经主管部门认定的各等级教育教学科研优秀成果奖。

8.4 竞赛奖

8.4.1 教师竞赛获奖

教师本人参加各级各类教学比赛（含专业技能竞赛、教学比赛）并获奖。

8.4.2 教师指导学生竞赛获奖

教师本人作为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或学生团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竞赛（包括专业技能竞赛、学术

科技竞赛、创新创业竞赛）并获奖。

8.5 教学建设成果奖

8.5.1 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获得主管部门认定的精品在线开发课程（含慕课）。

8.5.2 实践教学示范基地

获得主管部门认定的实践教学示范基地（含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8.5.3 校外实践教学示范基地

获得主管部门认定的校外实践教学示范基地。

8.5.4 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获得主管部门认定的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9 工作程序

9.1 发布通知

教科研成果申报工作每学年开展一次，由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于每学年底发布通知，统一组织申报。

9.2 自主申报

符合条件的个人和集体须在规定时间内向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提出申报申请，并按要求递交申报材

料和佐证材料。

9.3 初审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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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分类汇总统计申报成果，初步认定奖励成果，提交学校学术委员会审定。

9.4 学术委员会审定

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组织学术委员会，审定奖励成果。

9.5 公示

学术委员会审定结果在学校进行不少于 5日的公示。

9.6 异议处理

9.6.1 申诉机制

公示期内，对结果有异议的个人或部门，可向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提交书面申诉材料及佐证材料，

具名申诉。

9.6.2 复核机制

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收到申诉后，应于 5 个工作日内组织开展情况核实与材料复核，并将结果书面

反馈申诉人或申诉部门。

9.6.3 整改机制

对于复核发现问题的，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应于 5 个工作日内组织开展工作整改，并将书面情况说

明提交主管校领导审定。

9.7 公布结果

经公示无异议的奖励结果经学校同意后，正式发文公布。

9.8 奖励分配

奖励结果公布后，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组织奖励成果上报奖金分配方案，由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统

一汇总。

9.9 奖金发放

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制定奖金发放表，报财务资产部，由财务资产部统一安排奖金发放工作。

9.10 工作流程

具体工作流程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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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工作流程图

公示及异议处理

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发布通知

教师自主申报

质量管理与评估中心审核申报材料，

初步认定奖励成果

提交学校学术委员会审定

正式发文公布奖励结果

组织奖金分配，提交奖金发放表至财

务资产部

财务资产部发放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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